附件2
南雄市2026年揭榜挂帅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
（一）支持内容

重点支持南雄蔬菜产业、水稻产业、竹产业、茶产业、烟草产业、银杏产业、畜牧业、智慧渔业、智慧旅游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（需至少满足其一）

1.项目须形成新产品、新工艺、专利或新技术标准等不少于1项技术成果

2.项目实施后，在经济效益上实现示范推广面积不少于200亩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 
1.揭榜申报主体须是具备独立法人的县域镇域企业，鼓励联合成果权属方共同申报。

2.项目负责人应为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（成果权属单位）双方各 1 人（不支持集团企业自有科技成果内部转化应用）且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在职人员；项目组人员不超过 7 人。
（四）实施方式、周期及支持强度  

1.支持方式：事后资助（验收后一次性拨款），公开竞争择优。

2.项目结束时间为2026年11月30日。

3.共遴选6个团队，每个团队支持资金2万元。
